者政复〔2018〕24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：祁  芸

者竜乡人民政府
对者竜乡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

会议第30号建议的答复

谢兴英代表： 

     你提出的《关于峨毛村老年活动室建设的建议》已交乡人民政府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经调查了解，峨毛村署兰、旧营山两个小组缺乏老年活动室，需新建一间老年活动室，并配齐相应设施，小峨毛小组有老年活动室，需要配置相应设施。

该建议合理，乡人民政府高度重视，目前署兰小组已争取了2018年“一事一议”项目，目前正在组织推进，旧营山小组以及小峨毛小组设施配套事宜，乡人民政府将积极向上争取项目，待项目批复后将尽快组织实施。

者竜乡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年11月28日

抄送：乡党委，乡人大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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